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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 公告编号：2026-04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法院申请

预重整及重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申请预重整

及重整。

2．上述事项尚需通过股东会审议，能否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法院能否决定公司及英飞拓仁用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如法院裁

定受理对公司及英飞拓仁用的重整申请，公司及英飞拓仁用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

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

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之规定，如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

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及英飞拓仁用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

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之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720252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暂无法确定本次立

案事项是否会对公司后续进入重整程序及重整实施产生影响。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发生银行借款债务逾期，逾期本

息约 5.07 亿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逾期，逾期本息 1.84亿元。公司正积极与债权机构沟通，

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争取妥善处理上述债务逾期事项。债务逾期最终能否

解决仍存在不确定性。

7．不论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及英飞拓仁用都将在现有基础上

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具体原因及目的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逐步陷入困境。自 2021年以来，已

连续五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处于长期亏损

状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经营

成果进行审计，公司 2025年末归母净资产为-11,272.94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6年 4月 30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且 2025 年度被中兴华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9978号），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发生银行借款债务逾期本息约

4.89亿元。部分银行已对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5日、2026年 5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

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关于重大诉讼暨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是公司解决方案业务的核心公司，拥有丰富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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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验和完备的资质体系。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英飞拓仁用的净资产（未经

审计）为-4,776.22万元，已资不抵债。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英飞拓仁用银行

借款债务逾期本息约 1.13亿元。

综上，公司长期亏损，现金流紧张、资产流动性不足，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虽然公司面临上述困境，但公司在物联产品、解决方案领

域具有全面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较高的美誉度，业务仍能维持运转，具备重整价值

和挽救希望。

为避免债务风险及经营风险的进一步恶化，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30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申请庭外重组

的议案》，于 2026年 3月 31日向福田企业重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重组中心”）

申请庭外重组；重组中心于 2026年 4月 7日决定受理公司及英飞拓仁用的重组

申请，于 2026年 4月 16日确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

圳）律师事务所为重组协调人；公司及英飞拓仁用在重组协调人的协助下统筹推

进庭外重组相关工作。

为妥善化解公司风险，提振经营，现公司及英飞拓仁用拟向法院申请破产重

整，并先行启动预重整程序，同时申请对两公司（预）重整案件进行协调审理。

通过实施司法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提供资金、产业支持，化解公司债务及经营

危机，帮助公司重获新生，最大限度维护全体员工、广大债权人及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

二、公司及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30430398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119,867.508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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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智能设备、电子产品、光端机、闭路电视系统产品、出

入口控制系统产品、数据通信设备、以太网交换设备、LED显示屏、发光二极

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显示屏材料、集成电路产品、防爆视频监

控产品、防爆工业通讯产品，从事上述产品及软件产品的研发、批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视频传输设备

技术开发及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从事上述产品的售

后服务，从事自产产品租赁相关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机电工程、系统集成、电子设备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业务；

自有物业租赁（凭公司名下合法房产证方可经营）。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规定

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件后方可经营。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4,653,801.97 1,648,451,259.16

负债总额 1,666,815,810.16 1,783,384,078.60

归母净资产 -131,045,058.08 -112,729,420.13

财务数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288,582.57 494,767,468.99

利润总额 -18,402,598.81 -287,483,486.18

归母净利润 -19,550,214.14 -290,418,953.00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合并报表数据。

（二）英飞拓仁用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961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英飞好成科技园 1515

法定代表人：胡迪

注册资本：18,28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 4月 1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筑智能化弱电系

统集成技术的开发，物联网、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机房技术的开发；园区产业

规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电教设备、机电设备、实验室设备、取证设

备、折叠屏、报警器、勘察箱、夜视望远镜、酒精测试仪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企业

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物联网系统工程、电子与建筑智

能化系统工程、信息通信系统工程、安防系统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仁用 100%股权。

英飞拓仁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2026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2,262,763.82 359,278,661.57

负债总额 390,024,953.63 403,349,242.28

归母净资产 -47,762,189.81 -44,070,580.71

财务数据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0,824.58 48,170,530.87

利润总额 -2,587,347.46 -65,354,233.32

归母净利润 -3,691,609.10 -61,915,884.39

三、公司已履行和仍需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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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英飞拓仁用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及重整，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拟向法院

申请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三次会议，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会审议后，尚需依法向法院提交

重整并启动预重整程序正式申请。公司向法院提交申请后，可能还会经历法院决

定公司进行预重整、指定预重整管理人、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指定重整管理

人、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等程序。

四、预重整及重整事项被受理可能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措施

公司及英飞拓仁用申请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尚需通过股东会审议，能否获得股

东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法院能否决定公司及英飞拓仁用进入预重整及重整

程序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最终能否成功、能否有效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等均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强与相关各方沟通，并结合公司及英飞拓仁用实际情况尽快

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积极推进该

事项的实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申请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如法院决定公司进行预重整，将有利于提前启动重整基础性工作，推进公司

与广大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充分协商沟通，全面掌握各方主

体对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案，提

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

如法院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

定管理人，债权人将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将在规定期限内制定

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将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

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公司重整成功，将有利于化解债务风险，改善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如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不能获得法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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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则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

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不论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及英飞拓仁用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

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

计划

截至目前，公司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未来

六个月内主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刘肇怀先生

将其持有的英飞拓 70,000,000股股份出质给公司子公司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普互联”）并办理了股票质押手续。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履行剩余承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公司及新普互联正推进通过包括司法拍卖、变卖质押证券等变现手段处置质押证

券。若上述股份被强制执行，可能会发生被动减持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及英飞拓仁用申请预重整及重整事项尚需通过股东会审议，能否获得股

东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法院能否决定公司及英飞拓仁用进入预重整及重整

程序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最终能否成功、能否有效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等均存在

不确定性。

（二）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

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公司2025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11,272.94万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

款第二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

简称由“ST英飞拓”变更为“*ST英飞”，证券代码仍为“00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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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第九项之规定，如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

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若公司及英飞拓仁用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

告破产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8条第八项之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同时，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6年度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规定的第一项至第十项关于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相关情形，深圳证券交易

所也将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720252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

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暂无法确定本次立案事项是否会对公司后续

进入重整程序及重整实施产生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发生银行借款债务逾期，逾期本

息约 5.07 亿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逾期，逾期本息 1.84亿元。公司正积极与债权机构沟通，

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争取妥善处理上述债务逾期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31 日、2026 年 2 月 10 日、2026 年 2 月 28

日、2026 年 3月 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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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逾期最终能否解决仍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 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

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5年度被中兴华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6）第 00009978号），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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